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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废煤气罐仍用 一个罐连着三张桌 使用液体酒精加热

不少火锅店变身“祸”锅店
本报记者 尉伟 通讯员 杨林

本报11月28日讯(记者 尉伟 通
讯员 杨林 ) 为深刻吸取山西寿阳

“11·23”火锅店爆炸燃烧事故教训，济
南市自11月28日起至12月7日在全市集
中开展火锅店安全大检查。

11月28日，济南市由市政府领导牵
头，成立了由公安、工商、质监、市政、安监
等5个职能部门人员参与的3个督导组，在
全市范围内对火锅店进行全面检查。

检查中，督导组重点检查使用液化
气瓶的火锅店和餐饮场所，突出检查液
化气瓶、减压阀、软管等关键部位是否
完好有效。对将液化气罐放置桌下的，
一律停止使用，对检查发现使用液体酒
精的，一律当场取缔。

28日，督导组在省城共检查火锅店
35家，发现液化气罐体来源不明、使用
劣质液化气软管、使用三通且液化气软
管使用超过2米等隐患问题61条，能够
当场整改的问题立即进行了整改，并全
部通报区级职能部门，进一步加大联合
执法力度。

“检查中，我们发现，除了一些属于
‘九小场所’的小火锅店外，一些大中型
的知名火锅连锁企业，也有不少采取将
液化气罐置于桌下加热的情况。”济南
公安消防支队的检查人员告诉记者，同
时在市郊、城乡接合部等偏远处，仍有
火锅店在使用液体酒精加热的方式，

“对于那些存在安全隐患的火锅店，我
们将要求其限期整改，逾期不整改、消
防安全隐患不消除的，将停业整顿、吊
销营业执照”。

本报11月28日讯(记者 尹明亮
通讯员 刘晓振) 该报废的液化气钢
瓶还在用、气瓶压力不足居然用热水加
热……从11月26日开始，历城区公用事
业办公室开始对辖区火锅店展开拉网检
查，在已检查过的14家燃气火锅店里，有
过半火锅店都存在各种安全隐患。

“检查还在进行中，但在已检查过
的火锅店发现了不少安全隐患。”历城
区公用事业办公室副主任孙永利告诉
记者，从 26日开始，在历城区山大、洪
楼、全福、东风四个办事处范围内已检
查30多家火锅店，在其中14家使用液化
气加热的火锅店中，有8家都存在不同
程度的安全隐患。

检查中发现，违规使用气管的现象
比较普遍，在七里堡一家较大的火锅
店，从一楼瓶组间接到楼上的五六米长
管线居然都是用的塑料软管，“按规定，
连接燃气钢瓶的管线都应用无缝钢管
等硬型管，如果使用软管，长度最长不
得超过两米，否则容易发生危险。”孙永
利告诉记者，在检查中发现，使用瓶组
的火锅店中，无一例外都在使用软管。

而在闵子骞路上的一家火锅店，不
仅使用软管，瓶组间还有乱七八糟各种
未经防爆处理的电线，由于瓶中压力不
足，钢瓶被放在了盛满热水的盆中增压，
而火锅店老板还不知其中存在的隐患。

除了燃气使用不当的问题，在一些
小火锅店，使用报废钢瓶的现象也比较
多，华信路一家火锅店，店中所用的小
钢瓶布满油污，锈蚀严重，连检修日期
都已看不清，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类似
这种钢瓶早就应报废了。”而在洪楼广
场附近的学府路上，工作人员检查几家
小火锅店发现，居然还有火锅店的小钢
瓶都是国家已经明令禁止的螺丝瓶，检
查人员告诉记者，由于存在安全隐患，
从1996年开始，国家就已明确禁止再生
产使用螺丝连接上下两部分的钢瓶，改
为焊接的钢瓶。

对于检查中发现问题的火锅店，历
城区公用办工作人员都下达了整改通
知书，“检查还会继续进行，下一步将对
市区外围火锅店展开清查，对于发现的
问题也会及时与质检等部门沟通。”孙
永利介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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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锅店存隐患不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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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城检查燃气火锅店

发现多半存安全隐患

11月28日上午，记者先跟
随联合检查组来到工业南路一
家火锅店。尽管店里的餐桌下
都空荡荡的，但通过铁质围栏
等设置，仍能看出之前其使用
的是小煤气罐。

“我们通过电视、报纸也了
解到火锅店使用煤气罐加热可
能存在的隐患。”面对联合检查
组的工作人员，该火锅店的一名
工作人员说，他们已经将煤气罐
都撤下，准备改成电磁炉加热的
方式。而在花园路与山大路交叉
口附近的一家火锅店，每个餐桌
下都摆着一个小煤气罐。

虽然从外面看不出什么问
题，但联合检查组的工作人员取
出其中一个煤气罐一看，却不由

得倒吸一口冷气：罐体锈迹斑斑，
缺少年检铭牌不说，就连罐体的
生产日期都模糊不清。

“按规定，罐的使用年限是
15年，每四年送检，合格后发铭
牌。”联合检查组的工作人员介
绍，可这个罐上除了锈迹，什么
都没有，“连接罐体的软管也未
按规定使用专用软管，一旦泄
漏，后果不堪设想”。

除此，在这家火锅店的厨
房，联合检查组的工作人员发
现，其熬汤等使用的四个煤气
罐也是超期使用，已属报废。

针对上述问题，联合检查
组的工作人员要求该火锅店立
即整改，并建议将小煤气罐更
换成电磁炉加热。

“有的火锅店还不顾危
险，使用‘一拖三’的方式。”检
查中，联合检查组的工作人员
发现一家火锅店的三个餐桌
竟共用一个煤气罐。

“火锅店的工作人员在煤
气罐上安装了一个三通装置，
分出三根软管；一根负责本桌
外，另两根则分别连接到另外
两个餐桌上。”联合检查组的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种“一
拖三”的情况存在很大的消防
安全隐患，是严禁的；而且根
据相关规定，煤气罐上的连接
胶管不能超过两米，“一拖三”

后，软管的长度肯定会超过两
米。

除此，在此次检查中，还
有一家火锅店因使用液体酒
精加热被予以取缔。

据检查组人员介绍：“一个
15公斤的罐，全部泄漏后若发生
爆炸，威力相当于百公斤TNT炸
药。”在花园路上的这家火锅店，
济南公安消防支队政委张才坤
给火锅店负责人算了一笔账“每
台电磁炉以一百多元计，全部更
换需要一万多元。如果发生泄
漏、爆炸事故，每名伤者，店里赔

偿以百万计。作为负责人，你还
要承担刑事责任……”

“好，我们尽快想办法更
换。”火锅店负责人听后，连连
点头。

随后，联合检查组的工作
人员又来到历山路南头的一家
火锅店，该店也是使用的煤气
罐加热的方式。

负责人告诉记者，本来他
也打算使用电磁炉的，但是由
于电磁炉用电量太大，店里用
电又受限制，无奈采取了煤气
罐加热的方式。

“如果不更换电磁炉，根据
相关规定，煤气罐超过一定数
量、体积，就要在外设置单独的
煤气间。”济南公安消防支队的

检查人员介绍说，煤气间内的
罐体通过金属管道与餐桌进行
连接、传输，“这样做，就是为了
防止罐体发生泄漏、爆炸后，避
免对人员造成伤亡”。

检查发现的问题令人触目
惊心，检查人员希望仍在“祸
端”中侥幸营业的火锅店早早
惊醒，立即整改。

后果：一个煤气罐爆炸，相当于百公斤炸药

祸根二：一个煤气罐竟然“一拖三”

祸根一：罐体锈迹斑斑，缺少年检

有的火锅店使用的煤气罐锈迹斑斑，生产日期难辨，也缺少年检铭牌；有的火

锅店，一个煤气罐上竟连着三个桌；甚至有的火锅店仍在使用液体酒精加热……11

月28日上午，由济南公安消防支队牵头，质监、工商、市政、安监等部门组成联合检

查组对全市火锅店进行了安全大检查，检查结果令人触目惊心。

一家火锅店还在使用已报废的煤气罐。
本报记者 尉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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